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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和平软肋
———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说起*

李 赞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北京 100720)

摘 要:国际法是以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国际法律体系。实现和平的使命是国际法赖
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重视国际法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但忽视了实现和平的心理因素。深
受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影响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也偏重于法律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设，对人类内心和平的建设
重视不足。虽然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和个别国际组织已经意识到了内心和平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并做出了积
极努力，但显然还是很不够的。真正的永久和平只能从人的内心开始实现。国际法应该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现有国际法制度和国际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人类内心和平的宣传和建设。这是国际法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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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hilles' Heel of Peace in International Law:
Starts from the Kant's Perpetual Peace

LI Zan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law is to maintain the pea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s as its funda-
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The mission to realize peace is the important base to the existence of inter-
national law． Kant's doctrine of perpetual peace concent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and institutions，but ignores the psychological elements of peace realization． The contempora-
ry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which affected by Kant's doctrine also lays particular stress on law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t leave the inner peace of mind aside somehow． Although some inter-
national law documents and individu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ner peace of mind of human being and worked positively for it，but obviously not enough yet． The
real permanent peace just comes from the mind of man． The new 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to
think highl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 peace of mind much more on the basis of the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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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4 月 7 日在亚洲博鳌论坛开幕式上说: 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

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

29

* 收稿日期 2013 － 03 － 27
作者简介 李赞，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组织法、国

际老年人权保护与中国养老问题研究。



确实，对和平的追求，是人类最久远的梦想。上个世纪，在经历了两次惨不堪言的世界大战之后，人

类开始认真地反思和实践哲人们关于实现和平的构想。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发生，很快就在战火硝烟中灰飞烟灭。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的联合国组织，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里，确实对于阻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事实告诉人们，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止。
人们一般认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先后建立，是将 200 多年前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付诸实践的正

式努力。但也许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局限性在实践中的投射，人类为世界和平的努力总是在一次又一

次的战火中遭受失败的检验。这当然不是康德的错。
国际法是以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国际法律体系。作为现代国际法基石的《联合

国宪章》明确规定其宗旨包括: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并为此目的: 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

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 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

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

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

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构

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1〕。可见，实现和平的使命是国际法赖以存在的重要

基础。在战争与冲突的硝烟此起彼伏的现实面前，人们有理由怀疑和质问: 国际法本身是否存在妨碍和

平实现的软肋?

一、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偏颇

康德曾提出了“永久和平论”。在其名著《永久和平论》〔2〕中，康德首先列举了国与国之间永久和

平的先决条款，包括: 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

没有一个自身独立的国家，无论大小，可以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 常备军

应该及时地全部加以废除; 任何国债均不得着眼于国家的对外战争以制定; 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

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 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作战时，均不得容许在未来和平中将使双方的互相信任

成为不可能的那类敌对行动，例如: 派遣暗杀者、放毒者、破坏降约以及在交战国中教唆叛国投敌等等。
康德认为，走向各国之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包括: 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 国际权利应

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 世界公民权利应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康德的思想在今天的

国际法上几乎都已得到了体现，变成了国际法治的现实。当今世界上大量国际组织的存在，正是他“自

由国家联盟”的构想变成现实的明证。
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一般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一战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成立的思想与理

论基础。从其永久和平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所谓永久和平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之上的一种和

平机制。不论是他的“没有一个自身独立的国家，无论大小，可以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

个国家所取得”，还是他的“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都是建立在对国家主权的充

分尊重基础之上的。建立国家联合的目的是为了互相维持并保障国家自由，而非树立类似国家权力的

东西于国家之上〔3〕。康德一开始就将自己紧紧地限定在国与国之间的永久和平这一牢地之中，这种限

定的实质就是以国家的主权概念为前提，国家主权就是康德所讲的国家的国际权利，它构成最底线。既

然国家主权丝毫不能动摇，那么在理论上正确的世界共和国这一积极的观念就只能被抛弃掉。在康德

看来，国家主权是先天应然之物，它本身是完备的封闭的自足的〔4〕。因此，国家与自由联盟这两者之间

的分裂与矛盾显而易见〔5〕。
康德在发表“永久和平论”之后，在德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康德在柯尼斯堡时的学生根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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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方正出版社，2007．



( Friedrich von Gentz) 在 1800 年发表了《论持久和平》的论文，这篇论文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说了一些

恭维话之后，论述了人的冲突本性，认为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6〕。虽然根茨永久和平不能实现

的观点未免过于悲观，但他正确地认识到了康德永久和平论中对人的内在心理因素的忽视。国内也有

学者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无视国际伦理提出了不满。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说: 世界公民权利应限

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但同时又强调，这并不是一个仁爱问题，而是一个权利问题。显而易见，康德

把仁爱问题，即伦理问题排斥在永久和平的主题之外。这样极端的权利论，固然是十分深刻的，但又是

极端形式主义的〔7〕。这里的所谓伦理问题，就是着重于人的内心世界而言的。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至少表现出了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主权与自由国家联盟之间的内在矛

盾性，自由国家联盟难以克服强调主权带来的消极影响，无法真正实现主权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状态。
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内在心理因素的忽视，这确实构成了他在理论上的软肋，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学者早已

发现了这一点，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许是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在近代国际法律

实践中的运用，国际法也宿命般地出现了重视国际法律制度与国际组织建设的倾向，而对人类内心和平

建设的重视严重不足。
二、从国际法视角剖析妨碍和平的原因

( 一) 人类不和平的心理因素: 思想与利益的冲突

冲突，表现于人类的语言文字和行动，而实际上深刻地存在于人的内心。内心的冲突有两种，即思

想的不同和对利益的争夺。国际法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部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上述两种冲突的人类

发展史。
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往往导致对事物的认识不完整，不能把握真正的事理，容易以偏概全、以末

为本、以非为是，一切如盲人摸象。人类习惯以自己所见为正确，固执己见和排斥异见。人类常以成见

和偏见为真理，而论争不断，乃至兵戎相见，生灵涂炭。十字军东征、欧洲三十年战争、伊斯兰圣战、、两
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长期征伐，无一不是打着征服异教徒甚至解放全人类的堂

皇口号，以己之非，强人所难。所以，康德也不得不承认: 大自然采用了两种手段使得各个民族隔离开来

而不至于混合，即语言的不同和宗教的不同; 它们确实导致了互相敌视的倾向和战争的借口……〔8〕。
人类思想的冲突，也就是当今世界所常见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

的文明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由于人类意见的分歧和内心固有的歧见和偏执，才出

现了基于宗教、种族、肤色、性别的歧视等等。由于人类逐渐意识到了这种思想冲突引起的不平等与不

和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法律文件和制度来消除歧视。于是便有了

《禁奴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

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等国际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人类对利益的争夺是导致冲突与不和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权力、名誉、生命、地位、金钱、资源等

等都是人类所贪求的。根据自己的主观标准，对上述事物引起爱欲而恋恋不舍。没有得到的，一心一意

去追求; 得到了的，希望无限增多; 拥有的，希望永远拥有。由于大家都以爱欲而想占有，不断地占有，于

是必然引起冲突而成为不息的斗争乃至战争。
在人类国家的发展史上，掠夺他国的人口、土地、资源、武器甚至为了国王或领导人的荣誉和私利发

动战争者，不计其数。由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各种资源的有限性，各国展开

了争夺资源以维持本国生存与发展甚至维持本国奢侈消费的战争。中东的石油，是直接导致两次美国

与伊拉克之间开战的诱因之一，对中亚地区丰富资源的觊觎又何尝不是美国在阿富汗作战的真正目的

之一呢? 正如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在回顾充满血腥的英国内战后所总结的:“人类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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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欲望，即对权力的追逐永无休止，直至死亡。”〔9〕

正因为有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凌辱，《联合国宪章》才有必要对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作出明确规

定，并且联合国大会又在《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等国际法

律文件中一再重申这些看似普遍已被接受的原则。正因为有一国对另一国的掠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

国家的剥削，所以联合国大会才需要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来保护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权利，否则就不可能建立公正的秩序和稳定的世界。宪章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以公平、主权平

等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新制度。正因为有人无视和侮蔑对他

人的人权并已发展为野蛮的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

和压迫进行反抗，才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联合国才有必要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并相继通过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做持续不懈的努力。正因为

有资方对劳方的压迫和盘剥，才有国际劳工组织及一系列劳工权利公约的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类执着于自我私利的满足和对物质和资源的无限占有，造成了社会和整个世界

不平等、不公正、不正义、弱肉强食的现实。而这些法律文件和国际机制的建立，又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让人类过和平的、有尊严的、相互尊重的生活。
( 二) 人类不和平的外在因素: 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

人类具有不同的思想和文化，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问题就

在于人类执着于将自己的一切强加于他人，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需要有一套

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律制度，而且这套法律制度必须基于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确保各国的信守。
在国际法的发展史上，战争曾经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合法手段，为弱肉强食大开绿灯。也曾出现过领

事裁判权等严重损害小国弱国的制度，所以一再地引起反抗和斗争，最后国际法只能放弃这些不合理的

制度而更趋合理化。比如，人类再次经历了惨烈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非战公约》才在 1928
年得以通过，正式宣告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今日的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宪章精神的指引下，能够获得更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但由于现有体制

依然是在战胜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而且囿于国际社会大国强国主宰世界事务的现实，不得不做出很

多妥协，依然保留了很多不平等、不公正的痕迹，无法达到世界的真正永久和平。东西方文化的差距、南
北经济的失衡，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等等，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真正能有效解决上

述问题的机制或途径。不论是朝韩之间脆弱的停战协定，还是联合国五大国的双重否决权，抑或是世界

银行的加权表决制，都包含着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平等，还保留有康德

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说的“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10〕。目前的很多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组织机制都似

乎只是暂时地解决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并不能引导向一个真正永久和平的未来。
更何况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并未实现真正的国内民主、法治、人权与和平，国内危机四伏，问题重

重，当国内的不和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便极有可能表现于外，通过对外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达到转移国内

人民视线、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 4 月 7 日亚洲博鳌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

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

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

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诚乃斯言!

三、当代国际法对和平的确信

人类在遭遇两次惨不堪言的世界大战之后，内心对和平的诉求和渴望可谓达到了极点。
《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云: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惨不堪言之战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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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用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阙

功。宪章序言中的“容恕”、“发愤”、“同心”等措辞字字表明，创建联合国的各国实在是意识到了战祸

的惨烈、人类的遭罪，才从内心里发出要建立国际组织，维护世界和平，并促进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联合国宪章》在第 13 条中亦要求“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以促进政治上之国际合作，并提倡国

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研究”与“建议”、“促进”与“提倡”的用语，昭示着对和平之国际法思想与理

念的传播和教育，从人类的心灵上唤起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各种国际法律文件和宣言均使用“深

信”、“信念”、“念及”、“鉴于”、“察悉”、“考虑到”、“铭记着”、“认识到”等等描述内心感受和欲望的词

汇，来表明对和平的渴求。
1948 年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 5 条丑项也明确规定: 人民的教育应指向正义、自由及和平。联

合国大会在 1965 年通过的《在青年中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和平、互尊和了解的理想的宣言》中，其原则一

即是: 青年之教养应培养其和平、公道、自由、互相尊重及彼此了解之精神，以期促进全人类及所有国家

之平等权利、经济及社会进步、裁军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尤其是联合国大会在 1978 年 12 月 15
日 33 /73 号决议通过的《为各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中，更是明确指出:“认识到战争发端

于人心，故此必须在心中念念不忘保卫和平。”联合国大会在这份国际文书中极为明确的肯定了战争发

端于人心的科学论断，可谓是对着重内因的内心和平的极佳诠释。
在推进人类内因为重的心地和平建设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居功至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其组织法中明确规定: 因为战争是在人的心中开始的，所以，保护和平必须建于人的心中。而且，如果

希望和平能持久，则必须以全人类智慧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为基础。其组织法还明确说明，广泛传播文化

和教育人类崇尚正义、自由与和平，是保持人类尊严所必要，并为所有国家必须以一种互相协助和共同

关切的精神去执行的神圣义务。
随后，教科文组织在其一系列的宣言和国际文件当中一再重申和阐述心地和平建设的重要性。

196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四届会议通过《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其第 7 条第 2 款表示，在文化

合作上，应着重足以创造一种友好与和平气氛的思想和价值。在态度上和在意见的表达上，应当避免任

何敌意的痕迹。在 1978 年的第二十届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关于新闻工具有助于加

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战争煽动的基本原则宣言》。该宣言第 4 条

规定: 新闻工具在以和平、正义、自由、相互尊重和了解的精神教育青年方面应发挥主要作用，以促进人

权、全人类与各民族间的权利平等和经济与社会进步。第 7 条规定: 新闻工具应更广泛地传播有关联合

国各机构据以通过决议的各项普遍接受的目标与原则之新闻，这就会为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

和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作出有效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上全面负责教

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最大国际组织，以在人类的内心建立和平的信念、进而促进和实现全人类和平为己

任。
在国际人权法律文书中，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意见、表达和信息自由是受到保护的基本人

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和第 19 条对此作出了规定〔11〕。但是，该公约第

20 条明确规定了禁止进行战争宣传和鼓吹仇恨。该条第 1 款规定: 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

以禁止。第 2 款规定: 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

加以禁止。因为，进行战争宣传和鼓吹仇恨将导致人们内心的严重不平，彻底破坏人们内心的宁静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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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 18 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

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

迫。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

必需的限制。四、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 如适用时) 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

教育的自由。第 19 条: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

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

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 甲) 尊重他人

的权利或名誉; ( 乙)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衡。一旦人们在内心接受这样的宣传和鼓动，将会反应在其行动上，将战争和仇恨付诸行动，给他人造

成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禁止战争宣传和鼓吹种族或类似仇恨比该公约中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地表明

了对于国家社会主义( 即纳粹主义) 的恐怖影响的反应〔12〕。这是人类反复经历战争与仇恨所造成的浩

劫而获得的宝贵认识，国际人权法将这种认识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遵守的

基本行为准则。
以上国际文件表明，整个国际社会确实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光有维护与促进和平的国际组织与国

际法规则，尚不足以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唯有逐步实现人类内心的和平，从精神上彻底认识到战争的

罪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彻底拒绝诉诸战争的手段，世界的永久和平才有可能实现。但是，现

有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机制对于建设人类内心和平的努力明显不足。因此，通过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组

织机制，进行和平精神的教育与宣扬，实现人类心地和平，进而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
上述国际法律文件中，《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文件，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各种宣言和决议虽然不具有

法律效力，但具有政治和道义上的力量，而且，通过各种国际文件的反复重申和宣言，可能使其具有了习

惯国际法的效果。
四、克服实现内心和平的障碍

人们普遍认为，和平必须从每个个体开始，然后向外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每个人都在他们自

己的生活中追求和平，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暴力更少。个人转化涉及达到个人内在和平的问题，尽管

这点很重要，然而个人转化仅仅是必要平衡中的一部分; 不仅应该追求内在和平，而且应该追求外在和

平，并拓展到有点丑陋的真实世界中〔13〕。这就意味着，现代国际法律制度和组织架构从外在的方面对

于缔造和维护世界和平是必要的，却是不充分的，还需要更加重视人的内心和平的引导和建设。人对内

在和平的追求又必须被现实世界的政治所接受，并发挥出作用。
虽然人们不难认识到国际法在实现世界和平问题上确实存在软肋，即对人类内心和平建设的忽视，

但是，在推动建设人类内心和平的现实面前，人们往往容易出现争论，甚至悲观的情绪。
个人转化是实现公正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它的唯一前提。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转化，对

于大多数成功的社会运动来说，只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全力以赴就可以了，这个数字大约是不到 10% 的

人。无论如何，和平的最大障碍很有可能不是世界性问题的不可驾驭性，而是这些问题在心理上和政治

上的隐蔽性。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人虽然觉察到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要么是绝望，要

么是弄巧成拙的暴力行为。
建设和平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实现和平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而是有一种和平不能成功的感觉，即许多

人不能或者拒绝把和平想象成可以实现的现实前景。对于和平可以实现所表示出来的普遍怀疑是和平

成为现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须首先进行想象。当然，有效想象以及个人对目标

进行构想的重要不能被高估。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能够对可能以及应该出现的情况进行想象，因而有

助于人们发掘出潜力并展开行动。这些想象产生能量，并能抢先一步与不太严重的后果妥协。这样的

想象通常被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通常唤醒那种反应的思维状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负担。这种思

维状态通过事先把运动的目标看成是不可实现的幻想，抑制了运动朝着可能被普遍认为是有效而且重

要的目标迈进。
因此，为了实现世界向和平的转变，人们必须相信和平的可能性，否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努力都有

可能陷入无意义的境地。人们必须开始想象世界是和平的。
实现和平从“硬件”来说，只是处于第二位的问题，可以通过对生态和社会结构的操纵加以解决。

正如前面所论述到的当代国际法律制度和国际组织机制，是实现和平的所谓“硬件”，它们是通过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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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机制规范各个国际法律行为体的行动，预防和阻遏损害和平事件的发生。在这方面，

联合国宪章建立起了一套法律机制，作为保障世界和平和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的硬件。这套法律机制

包括集体安全机制、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区域办法、国际法院，甚至还有后来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维护和平行动等。
但是，实现和平，首先是人的“软件”问题，涉及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人们对实现和平的顽固拒

绝。希望也存在于这里，因为人类族群中潜藏着巨大的潜力，不仅可以删除我们计划中的“缺陷”，而且

可以在我们重建世界家园时重塑我们的生命。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曾说: 人类的每一次转

化都建立在新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重新描绘宇宙和人的本性的基础上。……我们

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在把人类的自我转化带入第二个台阶之后，世界文化会产生一种新的

精神能量的释放，它将揭开新潜能的面纱，如今难以发现自身的这些潜能和一个世纪前物理学难以发现

镭一样，虽然它们都一直存在〔14〕。
需要注意的是，在参与和平斗争的过程中，一种冲突将不可避免，即个人从道德上对非暴力的责任

与无情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无情的现实世界中，如果要发生有意义的变化，自由、平等和解

放可能就会以非暴力的手段与当局发生冲突。
五、履行国际法的新使命以实现永久和平

康德之后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不论是建立万民法所彰显出来的社会公平与正义，还是追求实现人

权的背后所隐藏的对人性的尊重与满足，理论上确乎存在着一种从外缘为重的和平理念到兼重内因的

心地和平的回归。在国际法律文件与制度建设的实践上，也确实存在着强化人类心灵和平建设的痕迹

和趋向。
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在促进和维护和平方面的实践，不论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其局限性

和失败的例证，都为永久和平理念作了初步但却重要的背书。应该说这是人类在历经战争浩劫之后进

行反思的结果。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 反思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思考，是对历史谬误认知的

矫正和对有历史价值的思想的认可。虽然反思的对象是历史，但是反思这一行为本身却具有一种启蒙

性〔15〕。确实，人类在不断向前行走的同时，不得不总是要回过头去搜寻历史的遗珍，以作为前进道路上

的精神力量和方向指引。人类最终要实现最真实、最彻底、最长久、最完美的和平。人类的智慧体现在

不断试错之后，能够纠错并找到正确的出路。
当代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制度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权、法治等方面的制

度与组织的设计和建设上，是着重于外缘为重的世界和平的建设方面。这当然是整个人类社会最终走

向真正永久和平的必经之道。但要实现真正永久和平的终极目标，则还需要加强内因为重的心地和平

的建设，这即是国际法的和平软肋所在，而这恰恰是更艰巨的任务和更难实现的目标。古人云: 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既然人类思慕和渴望着永久和平的实现，那人类的智慧和理性一定能够战胜路途遥远和

艰难所带来的畏难情绪和恐惧心理。在既有的国际法治基础上，强化内因为重的心地和平的宣传和建

设，改善国际法律制度和组织上存在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的残留，让人类内心的和平建设与外在制

度与机制的和平建设成为飞向真正永久和平目标的双翼。世界和平可以启发我们的内心和平，内心和

平可以最终导致我们的世界和平，这两种和平一个也不能少。
康德曾经正确地指出:“和平是必须被建立起来的。”〔16〕永久和平，只能从人的内心开始。中国古人

讲:“凡事之本，必先治身”〔17〕。所谓“成其身而天下成”。国际法应该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有国际法

制度和国际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人类内心和平的宣传和建设。这是国际法的新使命。建设真

正的永久和平，实现人类久违的梦想，从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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